




释义

本法律意见书中，除非文义另有所指，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下述含义：

收购人、润生科技、受让
指 浙江润生生命科技有限公司

方
一

新晟橘红、公司、公众公
广州新晟化橘红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士1

司、挂牌公司 、被收购方
—

交易对方、转让方、化州
指 公众公司股东化州裕新企业管理服务中心(有限合伙)

裕新

收购人拟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或大宗交易方式收购转证
方持有的公众公司4,276,498股股份 (占公众公司总股本本次收购、 本次交易 指

指
指

的96.88%), 成为公众公司控股股东

《股份转让协议
2025年 10月 17日，润生科技与化州裕新签署的《股份转

》
让协议》

收购人为本次收购出具的《广州新晟化橘红农业科技股份
《收购报告书》

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》
《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润生生命科技有限公

本法律意见书 指 司收购广州新晟化橘红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律意见

书》

现行有效的 《广州新晟化橘红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
指《公司章程》
程 》

指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

指全国股转系统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指全国股转系统公司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

《公司法》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指《证券法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

指《管理办法》 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

指《收购管理办法》 《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

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
指 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》

法》

指 《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5号》《信息披露准则第 5号 》

指 人民币元、 万元元/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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